北京师范大学共青团研究课题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北京师范大学共青团研究课题管理工作，促进研究成果转化和运用，根据《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共青团工作的实施意见》（师党发〔2023〕28号）及学校财务工作相关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立项流程
第二条  春季学期发布课题申报通知，申报人需在给定选题范围内确定课题方向并按要求提交申报材料。经资格审查和专家评审后，公布立项名单。
第三章  结项流程
第三条  秋季学期发布课题成果提交通知，课题组需按要求提交结项材料。经专家评审后，确定相应等次（优秀、合格、不予结项），公布结项评审结果，并向达到结项要求的课题发放结项证书。中期考核将结合实际情况开展。
第四章  课题经费管理
第四条  经费标准与构成
重点课题：10,000元/项；其中报销5,000元，人员劳务5,000元。
支持课题：3,000元/项，全部为人员劳务。
若开展中期考核，考核通过后，发放部分经费；如无中期考核，经费将于结项通过后统一发放。
第五条  课题资金开支范围
课题资金支出是指在课题组织实施过程中与研究活动相关的、由课题资金支付的各项费用支出。课题资金分为报销和劳务费用。
第六条  报销
（一）书报资料复印费、印刷费。
（二）办公用品费：指课题研究过程中需要使用的辅助用品，如：文件夹、文件袋、档案盒、档案袋、钢笔等，且单价不超过1000元。
（三）交通费：指在北京市内因课题研究发生的交通费用，包括出租车费、网约车费等。
（四）国内差旅费：指因课题研究需要，相关人员临时到北京市以外的地区调研所发生的国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等。
（五）论文发表及出版费。
第七条  人员劳务
（六）专家劳务：指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校内外专家咨询费或校外专家劳务费。
（七）学生劳务：指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支付给参与课题研究的校内外本科生、研究生的劳务费。
（八）不可向课题负责人开支劳务。
第八条  经费管理严格执行学校相关财务制度规定，根据实际需要编制科学合理的经费预算，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通过虚构活动支出挪用或套取课题经费。
第五章  附则
第九条  课题组织单位将对获得优秀等级的课题成果进行汇编展示，相应课题组成员有机会受聘成为校团委兼职研究员，参与北京市级及以上课题研究。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校团委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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